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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力量护航疫情防控

我市对“戴口罩”“扫码”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一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长喜）5月20日，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一次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天学主持会议
并讲话，副主任熊开程、陈延虎、严谨、
李高岭和秘书长王占锋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 5 月 5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会议听取了《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期间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
定（草案）》和《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餐饮浪费的
决定（草案）》的起草说明。

经 过 分 组 审 议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了《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
间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餐饮浪

费的决定》。
谢天学指出，市人大常委会依照法

定职权和程序，经集体审议后作出的各
项决议、决定，同依法审议通过的地方
性法规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是我们必须
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全市各级人民政
府和行业管理部门作为监管主体，要切
实承担起疫情防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严格执行法律
法规和决定要求。全市各级监察委员会
要切实承担起对公职人员的教育、管

理、监督职责，建立健全违反疫情防控
管理规定和餐饮浪费行为的通报惩戒
机制。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
要带头落实决定各项措施，在社会上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全市各级人大要加大
对两项决定的宣传力度，持续跟踪监督
决定落实情况，进一步总结好实践经
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法治保障。

侯钦东、张新中、刘英旭，市监察委
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
（2022年5月20日信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了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务院《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按照要求规范佩戴口
罩、主动使用场所码，配合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二、下列场景和情形下，应当规范
佩戴口罩：

（一）处于商场、超市、电影院、会
场、展馆、机场、码头和酒店公用区域等
室内人员密集场所时；

（二）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
轮船、长途车、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时；

（三）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
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

（四）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体温
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
康检查时；

（五）出现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
和发热等症状时；

（六）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
（七）其他密闭或者人员密集等场

景和情形。
相关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应当在

显著位置提示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

三、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岗
位从业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公共
场所服务人员、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学
校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应当严格按照
有关标准和要求规范佩戴口罩。

四、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各类公共场所、经营场所、住宅小
区、建筑工地、码头、公交车、出租车（网
约车）、长途车等的管理者、经营者，应
当严格按照要求落实扫码登记相关规
定，在醒目位置张贴悬挂场所码，做到

“一门一码”“一店一码”“一车一码”“一

场所一码”，安排人员负责查验。场所码
模糊、破损的，应当及时更换。

进入上述场所的人员，应当主动扫
码。对于无法使用场所码的老年人、未
成年人、视障听障残疾人等群体，相关
场所应当提供纸质登记等替代措施。

通过场所码和其他措施采集的个
人信息仅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
不得泄露。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视情
节轻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个人未按照规定规范佩戴口
罩、使用场所码的，场所的管理者、经营
者发现后应当立即提示、劝告；劝告无
效的，可以拒绝其进入或者拒绝为其提
供服务。

个人未按照规定规范佩戴口罩、使

用场所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给他人人
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应当履
行本场所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未按照规定
采取相应措施的，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疫
情防控属地责任，加强对规范佩戴口罩
和使用场所码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调
度，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卫生健康、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
设、民政、教育体育、商务、工业和信息
化、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物流口岸、文
化广电旅游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将规范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作为本
行业本系统疫情防控法定职责，落实

“管行业必须管防疫、管业务必须管防
疫、管生产经营必须管防疫”，细化管理
措施，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指导。

八、市、县（区）人大常委会应当通
过执法检查、开展专题询问、听取专项
工作报告等方式，加强对本决定执行情
况的监督。

九、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二十九号

《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
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已经信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特此公告。

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20日

本报讯（记者 杨长喜）“处于商
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
头和酒店公用区域等室内人员密集场
所时；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车、轮
船、长途车、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
公共交通工具时；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

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应
当规范佩戴口罩。”5月20日，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口
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简称《决

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明确
规定了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相关
情形、有关要求和相应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表明，
科学规范佩戴口罩是降低病毒传播
风险、防止病毒扩散蔓延、减少公众

交叉感染的有效措施，也是简单、方
便、经济的防控措施，而场所码具备到
访登记和快速核验健康信息等功能，
可有效实现对人员流动复杂场所的精
准防控和风险预警，提升重点场所的
管理效率。” ▶▶▶ 下转02版


